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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拟协议转让股份暨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北京市万发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北京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

了《股份转让协议》。 

2、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不触及要约收购。 

3、股份转让事项须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批准后方可组织

实施，能否获得批准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一、股份转让基本情况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北

京市万发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万发房地产”）拟通过协议转让

所持有的本公司 112,479,478 股股权，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26.36%，万发房

地产于 2016年 7月 18日收到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北京市国资委”）的批复，同意其将所持本公司全部股份协议转让给北京粮

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粮集团”）。 

二、股份转让受让方情况介绍 

公司控股股东万发房地产根据北京市国资委的批复，与京粮集团签署了《股

份转让协议》，现将受让方情况介绍如下： 

（一）京粮集团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北京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企业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内大街 316号 

注册资本：90,000 万元 

成立日期：1999年 06月 11日 

法定代表人：王国丰 

注册号：110000000442360 

经营范围：粮食收购；代理仓储货物的财产保险、机动车险；粮食储存、加

工、销售；销售油脂、油料、饲料；物业管理；经济信息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

和转口贸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 

（二）京粮集团的股权结构。 

序

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1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90,000.00 100 

（三）京粮集团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1、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京粮集团的控股股东为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国管中心”）。

京粮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为北京市国资委。国管中心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企业类型：全民所有制 

企业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槐柏树街 2号 

注册资本：3,500,000万元 



成立时间：2008年 12月 30日 

注册号：110000011550542 

法定代表人：林抚生 

经营范围：投资及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组织企业资产重组、并购。（（1、

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3、不得

发放贷款；4、不得向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

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图 

 

三、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情况介绍 

2016年 7月 19日，万发房地产与京粮集团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协议

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当事人 

甲方、转让方：北京市万发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受让方：北京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二）股份转让 

万发房地产同意将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112,479,478股（占珠江控股股份总数

的 26.36%），转让给京粮集团。 



（三）股份转让价款及支付 

1、本次股份转让单价为 9.33 元/股，总价为 1,049,433,529.74 元。 

2、京粮集团在签署协议之日起 5日内，应当将首期股份转让款 4亿元（以

下简称“首期股份转让款”）预付至万发房地产指定的银行账户，首期股份转让

款作为万发房地产收取的本次股份转让的保证金。 

3、京粮集团在本协议签署后且在协议约定条件全部满足或被京粮集团书面

豁免的前提下，将本次转让价款扣除首期转让款的剩余部分全额支付至万发房地

产指定的银行账户。 

（四）股份过户登记 

1、在京粮集团支付全部本次转让价款后的 5个工作日内，双方应共同至深

圳证券交易所办理流通股协议转让业务申请，并取得股份协议转让确认书。 

2、双方应当自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份协议转让确认书 3个工作日内，至

登记结算公司办理解除股份质押及标的股份过户登记。 

（五）协议的生效 

协议在双方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自的公章时成立，在下列条件全部满

足时生效： 

(1)万发房地产、京粮集团已按照监管规定及其公司治理制度履行完毕其内

部审批程序； 

(2)本次股份转让已经得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 

上述条件之一未满足的，本协议自始不生效。本协议在 2016 年 12月 31日

之前仍未能生效的，除非京粮集团同意延长该期限，本协议解除，万发房地产应

该返还京粮集团已经支付的首期转让款并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利息。 

四、其他说明 

1、本次股份转让事项须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批准后方可

组织实施，能否获得批准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2、如本次股份转让事项获得批准并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公司的控股股东将

发生变化，京粮集团将持有本公司 112,479,478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6.36%，

京粮集团将成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由于万发房地产与京粮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均为

北京市国资委，因此本次股份转让后，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改变，仍为

北京市国资委。 

3、公司将根据股权转让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大公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7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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